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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如下:
· 申請表塗改、成績單，須學校核章 。
· 鑑輔會證明文件、身心障礙手冊、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之影本，都須學校核章。
· 曠課及未受記過紀錄，僅看上一學年。由校方初審及核章(承辦人記得勾選是否符合及核章)。
· 家境清寒證明方式是以導師簽核佐證，無須檢附清寒證明。
· 無須檢附戶口名簿及戶籍謄本，除非有改名須佐證。
· 成績是否符合資格（一般生80分；身障生60分）。
· 所有紙本送件皆採用A4格式。
備註:
1.疑似身障生身分仍未具身障資格。
2.學校核章包含學校關防、處室圓戳章、承辦人職章皆可，足以識別為學校章即可。
3.申請表上要有學生及法定代理人(監護人)簽核(簽名或核章)，缺一不可。

送件前，請再審查一次注意事項，減少退件與補件的作業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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